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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

是否同意对外公开：是

濮教函〔2023〕58 号 签发人：高尚功

濮阳市教育局

关于对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第 11 号提案的

答 复

程世强委员：

您提出的“关于切实解决我市城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大班额

问题”的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在提案中对我市中小学大班额问题形成的原因及造成的

危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，并就如何解决大班额问题提出了很好的

意见和建议。对此，我们表示诚挚的感谢！

近年来，濮阳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，

按照上级要求，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，落实消除大班额专项

濮阳市教育局文件



— 2 —

规划，加快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建设，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位和乡

镇学校寄宿学位，实施集团化办学，规范招生行为，调整招生片

区，减少大班额学校招生计划，合理分流学生，铁腕治理择校。

为加快推进我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限期解决大班额问

题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编制实施了《濮阳市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

额专项规划(2023 年—2026 年)》,规划的有关情况如下：

一、消除大班额总体规划及分年度实施计划

以 2022 年的教育统计年报基数为依据，各县（区）教育部

门根据城镇化规划，对本辖区“大班额”和城镇新增人口所需学

位进行了认真摸底测算，结合实际，分别制定了各县（区）消除

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总体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。综合各县（区）

规划情况，市教育局明确了全市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。

（一）总体规划

到 2026 年，全市计划总投资 34.99 亿元，新建、改扩建义

务教育学校 75 所，新增建筑面积 80.88 万平方米，新增学位约

8.2 万个。确保到 2023 年底，全市 80%的义务教育学校消除 55

人以上大班额，2023 秋季开学之后不得新增大班额。 2024 年

秋季开学之后，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消除 55 人以上大班额。

2026 年秋季开学之后，全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达到规定班额标

准（小学、初中每班分别不超过 45 人、50 人）。

（二）分年度实施计划

2023 年，全市规划新建改扩建学校 16 所，其中新建学校 5

所（小学 4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）；改扩建学校 11 所（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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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 8 所、初中 1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）。规划资金 7.76 亿

元，规划建筑面积 14.94 万平方米，增加学位 1.7 万个。

2024 年，全市规划新建改扩建学校 30 所，其中新建学校 10

所（小学 6 所、初中 3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1 所）；改扩建学校

20 所（小学 12 所、初中 6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）。规划资

金 10.22 亿元，规划建筑面积 24.62 万平方米，增加学位 2.7 万

个。

2025 年，全市规划新建改扩建学校 21 所，其中新建学校 14

所（小学 9 所、初中 3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）；改扩建学校

7 所（小学 6 所、初中 1 所）。规划资金 9.47 亿元，规划建筑

面积 24.91 万平方米，增加学位 2 万个。

2026 年，全市规划新建改扩建学校 8 所，其中新建学校 6

所（小学 3 所、初中 1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2 所）；改扩建学校

2 所（小学 1 所、初中 1 所）。规划资金 7.54 亿元，规划建筑

面积 16.41 万平方米，增加学位 1.8 万个。

二、组织领导与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严格落实市、县（区）两级政府主体

责任，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向当地党委和政府汇报消除大班额工

作，并在当地党委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明确教育、机构编制、

发改、财政、人社、国土和城乡规划等主管部门责任，建立联席

会议制度，加强部门协调，形成部门合力，及时研究解决学校建

设规划、用地、教师配备、经费投入等问题。实行目标责任制，

“一把手”负总责，层层签订责任书，确保全面完成消除大班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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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务。

（二）科学制定方案。各县（区）在摸清底数的基础上，对

现有大班额情况进行梳理分析，并根据未来几年城镇化和人口政

策的变动情况，对本地适龄儿童变化趋势做好动态预测。结合本

地实际，统筹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规划，因地制宜，多措并举，

综合施策，有针对性地提出消除大班额工作的具体任务和工作措

施。要细化工作目标，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，会同编办、财政、

人社、规划、国土、住建等有关部门，制定义务教育学校消除大

班额专项规划实施方案。

（三）改革办学模式。稳步推进集团化办学模式，巩固集团

化办学成果，并总结其成功经验。主要通过同步课堂、网络教研

等形式，扶持城镇薄弱学校、村小教学点，提高城镇薄弱学校和

农村小规模学校的教学质量，稳定农村学校生源，解决“城镇挤、

乡村弱”问题。构建多形式的学校共同体，促进教育资源、课程

建设、学校文化的共享共进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，缩小

校际差距，防止学生向少数学校集中。

（四）规范办学行为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切实加强对辖区内

学校办学行为的监督指导和日常管理，严格规范办学行为，充分

发挥政策杠杆作用，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学校划片就近入学，积极

引导学生合理分流，为消除大班额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。各县

（区）教育部门要根据学校校舍、师资等资源情况，合理确定每

所学校的招生计划，防止形成新的大班额；对现有大班额学校，

要建立消除大班额工作台账，对大班额学校实行销号管理；充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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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好全国学籍信息管理系统，及时跟踪了解各学校班额情况，

杜绝在学籍系统中虚设班级；要规范转学行为，根据学籍管理规

定，严格审核转学条件，对不符合条件的一律不得批准转学，禁

止随意转学插班，坚决防止出现“人籍分离”的现象。对违规招

收的学生，不享受分配生政策，并对违规学校依法依规严肃问责。

（五）足额均衡配置师资。一是及时调整中小学教师编制，

按照师生比、班师比、生源等情况统筹分配各校教职工编制，报

市人社部门备案。二是完善教师补充机制，提前谋划制定招聘教

师计划，及时补充教师到相关学校。三是优化师资配置，强化县

（区）教育局对教师资源的统筹配置和管理功能。深入开展义务

教育学校校长教师“县管校聘”、交流轮岗，促进师资科学、均

衡配置，提高薄弱学校校长教师队伍素质。

（六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建立消除大班额年度工作目标和阶段

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的考核制度，加强消除大班额专项规划落

实情况专项督导检查，完善督导检查结果公告制度和限期整改制

度。市教育局将定期进行检查，对各县（区）解决大班额问题情

况进行通报，对因工作不力，造成大班额问题不能及时解决的，

严肃追究责任。

（七）营造良好氛围。加大对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

革发展、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国家政策的解读和宣传力

度，进一步凝聚人心，统一共识，在全社会营造关心支持教育的

良好氛围。要依法推进学校信息公开，有效发挥社会监督和舆论

监督的积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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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通过《濮阳市消除义务教育学校大班额专项规划

（2023-2026 年）》的实施，一定能够有效消除“大班额”现象，

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，促进教育公平，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奠

定基础。

再次感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！

2023 年 7 月 31 日

（联系人:牛亚 电话：8976899）

抄送：市政协提案委（2 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
濮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3 年 7 月 31 日印发


